法人委托书（声明书、承诺书、保证书）告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司法部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等规定特别告知如下：

1、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，对外签署委托书、声明书、承诺书、保证书等法律文书并申办公证。其他工作人员无公司董事会特别授权不能签署上述文书及申办公证。

2、办理上述法律文书公证必须由法定代表人亲自申办，并在公证员面前签名盖章；申请人来处有困难的公证员视情况上门办理。

3、当事人就已签署的上述法律文书申办公证，必须接受公证员当面核实并在谈话笔录中签名确认；必要时向公证处提供“法人”印鉴“法定代表人”签名印章留样。

4、上述法律文书的内容和签署依照公司章程需董事会批准的，申办公证时应提供董事会决议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5、上述法律文书公证后即产生法律效力，非经公证不得撤销或变更（法院判决除外），变更、撤销上述法律文书的当事人（法人单位）对其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